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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 SDS1/ADM/150/2/9(5) 
 

教育局通告第 5 /2023 號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註：  本通告應交  －  

 ( i )  各官立、資助 (包括特殊學校 )、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

計劃（直資）學校的校監及校長  －  備辦；以及  

 ( i i )  各組主管  －  備考 ]  

 

 
摘要  
 
 本通告旨在通知所有公營學校 1及直資學校有關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的

最新安排，並鼓勵學校參與計劃及申請津貼。此通告取代 2 0 1 8 年 6 月 1 5 日

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9 / 2 0 1 8 號。  
 
背景 
 

2.  姊妹學校計劃自 2 0 0 4 年推行以來，為香港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

供一個專業交流及合作平台。我們一直鼓勵學校按校本發展需要，在學生、

教師和學校管理等層面與內地姊妹學校安排不同的交流活動，例如兩地學生

透過相互探訪、共同參與文化體藝交流活動等，加深對內地／香港的認識及

了解，增進彼此友誼；兩地教師透過共同備課、教學觀摩、經驗分享等方

式，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經過多方共同努力，學界普遍認為姊妹學校計劃

能有效促進兩地學校發展、提升教師專業水平及擴闊學生視野。  

 
3.  為促進姊妹學校活動的持續及多元發展，自 2 0 1 8 / 1 9 學年起，教育局

為已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的本地公營學校及直資學校（包括特殊學

校）提供經常津貼，進一步支援本地學校策劃和進行與內地姊妹學校的交流

活動。除提供財政資源外，教育局會透過託辦服務，為學校提供專業支援，

包括組織不同的主題式交流活動、舉辦分享會、就交流活動安排提供意見、

協助學校安排交流活動及蒐集和推廣良好經驗等。  
                         

1
 公營學校包括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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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為進一步促進香港和内地學校互相交流，行政長官在 2 0 2 2 年發表的

《施政報告》中已宣布會擴大姊妹學校在港的網絡。教育局會繼續積極透過

不 同 途 徑 鼓 勵 本 地 學 校 與 內 地 學 校 締 結 成 姊 妹 學 校 ； 同 時 ， 本 局 將 在

2 0 2 3 / 2 4 學年起優化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的安排，以便學校更能善用津貼，擴

闊姊妹學校的交流模式及深化計劃成效。  
 
津貼詳情  
 
最新安排  
 
5 .  現時，本地公營及直資中、小學及特殊學校如已透過教育局或自行與

同一類別的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可向本局申請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在

最新的津貼安排下，由 2 0 2 3 / 2 4 學年起，上述本地學校如與不同類別的內地

學校（包括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亦符合資格申請姊妹

學校計劃津貼。透過放寬申請姊妹學校津貼的資格準則，我們期望學校可以

運用津貼與其他不同類別的內地學校展開交流，進一步作更多角度與更深層

次的專業探討和多元協作，讓兩地學校可以在不同教育階段的銜接方式、升

學學制等範疇作深入的了解，亦可借鑒不同類別姊妹學校的成功經驗，為學

校發展帶來啟發及契機，為師生帶來更大的裨益。  
 
津貼額    
 
6. 2022/23 學年姊妹學校計劃的津貼額為每所本地學校 159,955 元。津貼

額將每年按照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而調整。  
 
津貼用途  
 
7. 學校可按校情，運用津貼安排不同模式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2。由於

這是一項專項津貼，學校必須將津貼運用於與第 2 至第 5 段所述目標有關的

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及相關支援上；如非與姊妹學校交流活動有關的一切開

支，學校應運用其他津貼／資源支付相關開支。如不敷應用，學校可用其他

                         

2
 學校舉辦到訪內地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時，應按教育局的「境外遊學活動指引」內所載原則安排及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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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撥款，包括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資助學校適

用）、直資津貼（直資學校適用）及學費津貼（按位津貼學校適用）的盈餘

補貼。如填補後仍出現不敷之數，學校則需以學校經費／非政府經費補貼。

至於官立學校則可調撥擴大官立學校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的餘額以補足差

額。就津貼的使用，學校可參考載於附件 1 的注意事項。  
 
津貼發放安排   
 
8 .  有關津貼不屬於「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或「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

貼」的範圍。津貼獲批後，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及直資學校會在每年 9

月及 4 月分兩期收到津貼。官立學校則會在每學年的 9 月及 4 月分兩個時段

以預算撥款形式收到津貼；在前一個財政年度未使用的撥款餘額（如有），

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開始時發放。  
 
會計安排  
 
9.  學校使用津貼時須依循教育局就學校運用公帑發出的既定原則與規

定，其中包括按公平及透明程序購買物料／服務、編製專項帳目以妥善記錄

相關收支。資助、按位津貼及直資學校須為津貼另設一個獨立分類帳，以記

錄所有相關項目的收支，並按現行規定呈交經審核周年帳目予教育局審核。

學校不可將這項津貼的撥款調往其他帳項。至於官立學校，津貼會以預算撥

款形式發放。學校須從指定用戶帳號中支帳，財政年度內的撥款開支亦不得

超出預算。學校亦須留意有關外購服務和帳目處理等的現行條例、規例及通

告。學校亦不可將這項津貼的撥款調往其他帳項。  
 
保留餘款及退款安排  
 
10 .  由於此乃經常津貼，學校必須在有關學年以最有效方法運用。因此，

學校原則上不應保留津貼的餘款。然而，由於交流活動的安排須由兩地姊妹學

校協商，部分學校可能在不可預見的情況下，未能在有關學年／財政年度內按

原定計劃使用所有撥款。因此，我們容許學校在有關學年／財政年度保留合理

數目的餘款，並轉撥到其後的學年／財政年度使用，有關安排闡述如下。  
 
1 1 .  資助、直資及按位津貼學校可保留的津貼餘款，上限為 1 2 個月的津

貼撥款額。學校須根據經審核的周年帳目，把超過上限的餘款退還教育局。

學校亦不可將這項津貼的撥款／餘款調往其他帳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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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官立學校的安排基本上是與資助、直資及按位津貼學校一樣，惟以財

政年度結算。任何超出上限的餘款將會在有關財政年度完結時予以取消。  
 
問責  
 
1 3 .  學校的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須就此津貼能否按既定

目標而妥善地運用問責。獲發放津貼的學校須按年仔細策劃交流活動，並把

該學年的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載於學校周年計劃之內，提交法團校董會／校

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批。學校須在計劃書內簡述姊妹學校交流活動擬達

致的目標、舉辦交流活動的概況及津貼使用安排等。推行活動的時間以不影

響學校恆常的教學及活動為原則。此外，學校應將曾舉辦活動的詳情和財政

報告載於該學年的學校報告內，並提交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

會批核。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及報告書毋須提交予教育局。然而，為提高透

明度及根據一貫安排，學校須把經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審

批的學校周年計劃及學校報告（分別載有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及報告書）上

載至學校網頁。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及報告書的範本（完整版及簡化版）已

上載至本局姊妹學校計劃網頁供學校參考（ h t t p s : / / w w w. e d b . go v. h k）【主

頁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學校  >  姊妹學校計劃】。學校可按

需要使用不同範本或自行編製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及報告書，以切合校本情

況。  
 
申請辦法  
 
1 4 .  首次申請此津貼的學校請填妥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申請表（附件 2）。

如學校：  

  已自行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請同時填妥內地姊妹學校申

報表（附件3）及向本局提交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  

  現時在內地沒有姊妹學校而希望透過教育局協調締結，請同時向

本局提交締結內地姊妹學校意願表（附件4）  
 
1 5 .   如學校於較早前已自行與內地不同類別的學校（包括小學、中學及

特殊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請於2 0 2 3年 7月 1 4日（星期五）前填妥內地姊

妹學校申報表（附件 3）並同時向本局提交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以確保學

校可由 2 0 2 3 / 2 4學年起獲發放／運用相關津貼與該姊妹學校展開交流。如上

https://www.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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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學校仍未申請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學校須同時向本局提交姊妹學校計劃津

貼申請表（附件2）。  
 
1 6 .  學校請以郵寄方式把上述文件送交至香港添馬添美道 2號政府總部東

翼 5 樓 教 育 局 學 校 發 展 支 援 組 辦 理 ， 或 透 過 統 一 登 入 系 統  

（ h t t p s : / / c l o . e d b . go v. h k /）填妥電子表格。首次申請此津貼的學校須在每

年的7月1 5日／2月1 5日前提出，逾期提出的申請，未必可以趕及在下一學年

的9月／該學年的4月獲發津貼。學校只須遞交一次申請表，獲批後毋須每年

重新申請。  
 
1 7 .  為了讓本局了解學校與內地學校締結的情況，日後如學校再自行締結

內地姊妹學校，請填妥及向本局提交內地姊妹學校申報表（附件 3）及有關

證明文件的副本。此外，學校如日後希望透過教育局協調再與內地的學校締

結姊妹，請填寫及向本局提交締結內地姊妹學校意願表（附件4）。  

 

查詢  
 
18.  如有查詢，請致電 3509 8464 或 3509 8482 與學校發展支援組聯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劉穎賢   代行  

 

2023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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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的注意事項  

 
學校運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時，須確保津貼使用得宜、符合教育用途及用得

其所。教育局如發現學校有不恰當使用津貼的情況，會要求學校解釋。學校

如未能給予合理解釋，則須以其他合適資源填補有關開支。此外，學校應訂

定校本機制，以處理有關此津貼事宜，例如：學生獲批准參加活動之後要求

退出的團費安排。  
 
符合津貼運用原則的例子包括：  
  用作學校管理層、教師及學生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交流的團費開支  
  購買服務或聘請臨時輔助人手以處理相關行政工作的開支（包括僱用人

手的所有開支，如薪金、因假期而衍生的支出，以及法定福利如強制性

公積金等，全年總開支不可超過該學年津貼額的2 0 %）  
  與姊妹學校在本港境內合辦交流活動所涉及的支出  
  購置視像交流設備的費用  
  校長及教師因履行職務關係而參與姊妹學校活動中引致的早／午／晚膳

食開支（學校在提供這些開支時，須避免奢侈及謹慎作出決定，並參考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運用指引中所載每個場合及每名管理人員及教

師在這方面的開支上限。如有關開支超越上述指引的上限，法團校董會

／校董會須提供充分理據。 )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全年總開支不可超過該學年津貼額

的2 %）  
  老師到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一次性入出境簽證的費用 (全年總開支不

可超過該學年津貼額的1 %)  
 

不符合津貼運用原則的例子包括：  
  支付內地姊妹學校人員和學生來港交流的交通費及食宿費  
  個人用品及消費  
  學生入境簽證費  
  為參與姊妹學校交流活動之師生購買個人綜合及／或旅遊保險  
  聘請代課老師  
  禮節性的開支 (例如水晶座、錦旗等 )  
 
上述例子只供參考，並非詳盡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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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印章 

附件 2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以郵寄方式交回教育局學校發展支援組  
（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5樓）  

(註：請確保已為郵件支付足夠郵資，以免郵件未能送達本局。郵資不足的郵件，  
一律會由香港郵政處理。)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申請表  
致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經辦人：高級教育主任(學校發展支援)1] 

 

本校已獲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校管會 ) *同意，申請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本

校的資料如下：(請在以下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學校名稱：  

學校類別： 中學  小學  特殊學校   

資助類別： 官立 資助 直接資助  按位津貼 

學校地址：   

學校電話及傳真： 電話： 傳真： 

學校電郵：  

校長姓名：  

姊妹學校／網上平台
3
負責老師姓名及    

職位： 副校長／主任／老師／其他*(請註明): 

   

  本校已參加姊妹學校計劃。  

  本校仍未參加姊妹學校計劃，但已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請同時提交附件3)。  

  本校仍未有姊妹學校，希望透過教育局協調與內地學校締結姊妹學校 (請同時提交附件

4)。  

  
 

 
 
 

 
 
*請刪去不適用者  

  

校監／校管會主席*簽署：  

校監／校管會主席*姓名：  

日期：  

                         

3 網上平台指由教育局開設的姊妹學校網上平台。教育局會就開啟帳號的事宜稍後聯絡負責老師。(只適用於尚未開啟帳

號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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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印章 

附件 3  

請將填妥的申報表以郵寄方式交回教育局學校發展支援組  
（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5樓）  

(註：請確保已為郵件支付足夠郵資，以免郵件未能送達本局。郵資不足的郵件，  
一律會由香港郵政處理。) 

姊妹學校計劃  
內地姊妹學校申報表  

（只適用於從未向教育局申報之姊妹學校）  

致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經辦人：高級教育主任(學校發展支援)1] 
 
本校已參加／從未參加*姊妹學校計劃，已締結／新增*的內地姊妹學校資料如下

（請附上有關姊妹學校締結的證明文件副本，如有多於兩所內地姊妹學校，可另頁作補
充)：  
 
姊妹學校名稱  (1)：   

姊妹學校類別：  中學／小學／特殊學校* 

締結年份：   

姊妹學校所屬省市及地

區：  
省 市 區 

  

姊妹學校名稱  (2)：   

姊妹學校類別：  中學／小學／特殊學校* 

締結年份：   

姊妹學校所屬省市及地

區：  
省 市 區 

  

 
 

 
 
 

 
 
*請刪去不適用者  

校監／校管會主席／校長*簽署：  

校監／校管會主席／校長*姓名：  

負責老師姓名：  

學校名稱：  

學校類別： 中學／小學／特殊學校* 

學校電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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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印章 

附件 4  

請將填妥的意願表以郵寄方式交回教育局學校發展支援組  
（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東翼5樓）  

(註：請確保已為郵件支付足夠郵資，以免郵件未能送達本局。郵資不足的郵件，  
一律會由香港郵政處理。) 

姊妹學校計劃  
締結內地姊妹學校意願表  

致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經辦人：高級教育主任(學校發展支援)1] 

 
本校希望透過教育局協調，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意願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甲部：地域 
 按本校以下的次序配對(請在以下方格填上1-8 的意願) 

地區 大灣區# 四川省 海南省 上海市 北京市 福建省 
廣東省 
其他地市 
(請填註明) 

其他省市 
(請填註明) 

意願         
 

 # 即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和肇慶市 
 廣東省其他地市 (請註明：  ) 

 其他省市 (請註明：  ) 

  
 由教育局安排的任何省市 
 
乙部：學校特色  
  山區學校  實驗學校  外語學校  職業教育 
  科技教育  體育  藝術  
  學科 (請註明：  ) 

  其他 (請註明：  ) 

  沒有特定選擇   
    
本校明白以上意願將作配對時參考之用，最終配對結果須視乎實際情況而定。如有特

殊原因未能與教育局安排的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本校會以書面形式提出及交代原

因。  
 

 
 

 
 
 

 
 
*請刪去不適用者  

校監／校管會主席*簽署：   

校監／校管會主席*姓名：   

負責老師姓名：   

學校名稱：   

學校類別： 中學／小學／特殊學校*  

學校電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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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計劃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用於以下一項或多項用

途：  
 
( a )  處理、核實及查證有關姊妹學校計劃的申請或表格；  
  
(b )  協助學校締結內地姊妹學校；  
 
( c )  就上文 (a )  及 (b )項所述申請或表格的處理、核實及查證，將個人資

料與政府相關政策局／部門資料庫進行核對；  
 
(d )  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以核實／更新教育局的記

錄；  
 
( e )  培訓及發展，包括發出計劃／活動邀請、處理發還課程費用申請、

評審提名、獎項和獎學金，以及監察達標進度；  
 
( f )  處理及審核撥款／補助／津貼申請、發放撥款／補助／津貼，以及

審計；  
 
(g )  編製統計資料、研究及政府刊物；以及  
 
(h )  執行規則及規例 [包括《教育條例》 (香港法例第279章 )及其附屬法

例 (例如《教育規例》、《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津貼學校公積

金規則》 )和《資助則例》 ]。  
 
2 .  你必須按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本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

料。假如你沒有提供該等個人資料，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申請

或表格。  
 
可獲轉移資料者  

 
3 .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會

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況轉移或披露該等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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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b )  與本表格相關的學校，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 c )  本局委託的服務承辦商，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d )  內地有關政府部門，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 e )  你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以及  
 
( f )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4 .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

或更正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向以下人士提出：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

總 部 東 翼 5 樓 高 級 教 育 主 任 ( 學 校 發 展 支 援 )1 或 電 郵 至

seosds1@edb.gov.hk .  
 


